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第  92/2008 號 文 件  
 
 

2 0 0 8 至 2 0 11 年 度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食 物 及 環 境 生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度 報 告  

（ 會 議 於 2 0 0 8 年 5 月 2 9 日 舉 行 ）  
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F E H C  1   續 議 事 項 ：  
晏 架 街 公 園 「 無 水

公 廁 」 工 程 一 拖 再

拖  要 求 立 即 恢 復

沖 廁 水 供 應 ﹗  

 

 建 築 署 表 示 公 厠 改 善 工 程 即 將 完 工 。 委 員 希 望 儘 快

全 面 翻 新 晏 架 街 公 厠 ， 以 長 遠 解 決 問 題 。  

 食 環 署  
建 築 署  

       
F E H C  2 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二 零 零 八 年 油 尖

旺 區 滅 鼠 運 動 ( 深

化 期 )  

 

 委 員 希 望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（ 食 環 署 ） 公 布 更 仔 細 的

分 區 鼠 患 數 字 ， 並 於 錄 得 有 關 數 據 後 儘 快 向 市 民 公

布 ， 同 時 讓 區 議 員 多 參 與 滅 鼠 工 作 和 提 供 意 見 ， 加

強 對 市 民 的 宣 傳 教 育 。  

 食 環 署  

 

       
F E H C  3   關 注 食 環 署 如 何

處 理 旺 角 區 鼠 患  

 

    
 

      

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F E H C  4   要 求 有 關 當 局 正

視 及 重 建 「 旺 角 街

市 」  

 

 食 環 署 預 計 會 於 7 月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重 建 街 市 的 諮 詢

文 件 ， 因 此 會 把 是 項 議 題 列 為 下 次 會 議 的 續 議 事

項 ， 屆 時 與 諮 詢 文 件 合 併 討 論 。 提 呈 文 件 的 議 員 亦

會 就 有 關 重 建 問 題 提 交 補 充 文 件，供 下 次 會 議 討 論。

 

 食 環 署  

 

      
F E H C  5   建 議 改 善 金 巴 利

街 環 境 衞 生  

 

 委 員 促 請 各 部 門 加 強 聯 合 行 動 ， 在 有 關 黑 點 加 強 執

法 。  

 
委 員 要 求 運 輸 署 就 有 關 地 點 實 施 2 4 小 時 不 准 停 車

限 制 進 行 地 區 諮 詢 ， 並 於 下 次 會 議 報 告 進 展 。  
 

委 員 建 議 致 函 立 法 會 ， 促 請 當 局 就 回 收 店 鋪 發 牌 事

宜 立 法 ， 並 加 重 違 規 者 的 罰 則 。  

 
委 員 會 將 致 函 警 務 處 ， 支 持 前 線 警 務 人 員 的 執 法 行

動 。  

 

警 務 處  
食 環 署  
地 政 處  
民 政 處  
運 輸 署  
秘 書 處  

 

      
F E H C  6   建 議 改 善 行 人 天

橋 之 環 境 衞 生  

 

 委 員 促 請 路 政 署 加 強 清 洗 天 橋 ， 並 與 食 環 署 加 緊 合

作 ， 改 善 區 內 行 人 天 橋 的 環 境 衞 生 。  
路 政 署  
食 環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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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F E H C  7   關 注 油 尖 旺 區 日

式 料 理 店 之 衞 生

及 食 物 安 全 事 宜  

 

 委 員 促 請 食 環 署 加 強 巡 查 區 內 日 式 料 理 店 ， 確 保 食

物 安 全 衞 生 。  
食 環 署  

 

      
F E H C  8   建 議 改 善 植 樹 方

法  

 

 委 員 促 請 路 政 署 、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康 文 署 ） 與

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（ 土 木 工 程 署 ） 加 強 合 作 和 協 調 。

委 員 亦 希 望 土 木 工 程 署 以 書 面 回 應 此 份 文 件 。  

 

 路 政 署  

康 文 署  

土 木 工 程 署  

       
F E H C  9   其 他 事 項 ︰  

遷 移 燒 衣 爐  
 委 員 參 閱 各 機 構 及 政 府 部 門 的 書 面 回 覆 後 ， 決 定 於

下 次 會 議 續 議《 要 求 從 速 遷 移 九 龍 殯 儀 館 前 燒 衣 爐 》

的 文 件 。  

 

  

     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0 8 年 6 月  


